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15-072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 

签署增资协议书及进展公告 

 

 

 

风险提示： 

1、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全资子公司甘肃

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告知：酒泉公司与甘肃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

签署了《增资协议书》，就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以 2000 万元人民币，按 1.42

元/股认购酒泉公司 1408.45 万股股本事项达成合作意向；近日，根据先前签署

的《增资协议书》，此笔股份认购款已经划转至酒泉公司账户。甘肃产业投资管

理公司向酒泉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增加酒泉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甘肃产

业投资管理公司成为酒泉公司的股东，但不影响本公司对酒泉公司的绝对控股

权。 

2、本次合作对本公司当年及未来的财务影响尚不确定； 

3、本公司将根据合作的持续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一、合作概述 

本次增资协议就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向酒泉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增加酒泉

公司注册资本达成合作协议。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受甘肃省政府委托管理甘肃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根据甘肃省政府《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攻坚战

实施方案》、《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省级财政资金投资管理办法》以及甘肃股权

交易中心《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省级财政资金投资管理方案》的有关规定行使

管理人职责。酒泉公司是甘肃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门协调会议办公室确

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持有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620000000021060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李晓安；住所：甘肃省兰州市

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1116号；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含基金管理）；股权投资

（以自有资金及委托管理的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配套资金或其他资产

投资），具体投资方式包括新设企业、向已设立企业投资；受托基金投资管理；

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业务；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 

2、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酒泉公司）成立于 2010年 8月 5日，

持有酒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900556296935N 的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谢永生；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甘肃省酒

泉市肃州区解放路 290号；经营范围：滴灌管、滴灌带、节水灌溉用塑料制品的

制造、销售及安装;过滤器、施肥器、排灌机械、建筑用塑料制管材、管件、型

材、板材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水工金属结构产品、钢结构及水利建筑材料的生

产、销售及安装；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水资源经营开发管理、

复合材料检查井、废旧塑料回收、加工、销售和再生利用等。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总额 

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本次投资的总额共计 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 

2、增资价格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4 年《审计报告》（瑞华甘审字【2015】     

62010042 号）为基础，以每股净资产为依据， 2014 年末公司净资产

142.265,221.01元，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42 元，双方确认本

次的股权增资价格为 1.42元/股。 

3、增资方式 

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以 2000 万元认购酒泉公司 1408.45 万元的股本。其

中 1408.45 万元为注册资本，591.55 万元计入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

的资本公积。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甘肃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11,408.45

万元。 

增资完成后酒泉公司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87.65% 

2 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8.45 12.35% 

合计 11408.45 100% 

4、资金支付： 

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款应在本协议签订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

存至酒泉公司。 

5、资金用途 

本次投资款应由酒泉公司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事项，本次投资款的使用如

果涉及与酒泉公司的关联方进行交易时，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有权查阅该等交

易的原始文件与付款凭证。该等交易应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得存在任何通过

该等交易侵犯酒泉公司及其股东权益特别是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权益的情形，

否则，酒泉公司应向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6、工商变更登记 

酒泉公司、本公司应在本次增资的增资款缴纳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

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如因酒泉公司、本公司原因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本次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导致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的股东权益受损（包括未按期完

成工商登记导致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无法分配相应的股息），酒泉公司、本公

司应就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7、业绩承诺 

酒泉公司、本公司向甘肃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承诺：酒泉公司每年净利润增长

不低于 5%。酒泉公司的净利润均应以经各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本次增资的审批情况 

本次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以 2000 万元人民币参股酒泉公司，出资金额占

酒泉公司 2014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5.96%，占本公司 2014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1.30%，因本公司是全资子公司酒泉公司唯一股东，本次酒泉公司增资事项需征

得股东同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因披露交易”9.2

条规定，本次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参股酒泉公司事项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批，

本公司同意委派股东代表王栋与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代表李晓安共同签署对酒泉公司的《增资协议书》。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1、影响：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是甘肃省政府设立并按照市场化方式

运作的政策性基金，通过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和跟进投资的运作方式，引导社会资

金投资甘肃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新型煤化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酒泉公司是甘肃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

通过双方联合有利于扩宽酒泉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新产品研发，

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本

次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注入酒泉公司也将充分发挥省政府、社会资本以及专业

投资机构等各方的专业能力与优势，促进酒泉公司原有产业与新产品研发创新协

同发展，并为将来的进一步扩充主营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打下坚实基础，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本次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对酒泉公司注资是首期投资，后

续将根据酒泉公司业绩增长情况连续扶持三至五年，这将为酒泉公司未来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2、风险：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按照有偿扶持的原则在基金存续期内获得

投资回报，并在基金存续期届满后按照约定方式退出，未来可能存在因行业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酒泉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效益，该基金提前退出或转让股权的

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